
山西省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9·8”

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

2008 年 9 月 8 日 7 时 58 分，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塔公

司)980 沟尾矿库发生溃坝事故，造成 277 人死亡、4人失踪、33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9619.2

万元。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和李克强、张德江

副总理、马凯国务委员等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组织搜救工作，认真负责地做好

善后工作，迅速查清事故原因，依法追究责任，并要求举一反三，切实把加强安全生产的各

项措施落到实处。张德江副总理和马凯国务委员分别亲临事故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事故调查

工作，并到医院看望受伤人员。山西省委、省政府，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土资源部、监察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总工会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到现场指导事故抢险和救援工作。

根据《安全生产法》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报

经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成立了由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副局长任组长，监察部副部长、国土资

源部副部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山西省副省长等任副组长的国务院山西省襄汾县新塔矿业

公司“9·8”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由国家安

全监管总局、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总工会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单位

的有关负责同志组成，同时邀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和“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注重实效”的要求认真

开展调查工作。专门聘请了国内有关尾矿库方面的专家组成专家组参加事故调查。通过现场

勘察、技术鉴定、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及直

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事故责任，提出了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与

整改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企业基本情况

(一)企业设立情况。

2005 年 10 月 29 日，吉海兵以个人身份在山西省产权交易市场以 6500 万元竞拍成交取

得太钢集团临汾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钢公司)塔儿山铁矿固定资产及采矿经营权。2007

年 5 月 15 日，吉海兵、李志军、王剑、姚琪在临汾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新塔公

司，注册地为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云合村，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 1000

万元，工商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是经销铁矿石，法定代表人为吉海兵(4 名股东出资比



例分别为 55%、15%、15%、15%)。2007 年 5 月 23 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志军。

(二)生产经营情况。

1.采矿作业情况。新塔公司生产矿区原属临钢公司塔儿山铁矿。吉海兵竞拍取得塔儿山

铁矿固定资产和采矿经营权后，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将临钢公司塔儿山铁矿《采矿许可证》变

更为新塔公司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自 2007 年 6 月 4 日至 8 月 4 日，批准生产规模为年

产铁矿石 25 万吨。该公司未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

自 2007 年 3 月起，新塔公司将矿山开采作业承包给十余个工程队，实行统一计价收购。

从 2007 年 3 月至事故发生前，新塔公司共采出矿石约 77.8 万吨。

2.选矿情况。新塔公司选矿采用临钢公司原选矿厂，选矿工艺为破碎—球磨—磁选，处

理能力为 35 万吨/年，于 2007 年 9 月 16 日正式开始生产。根据调查和测算，至事故发生前，

该选矿厂共产出铁精粉约 10 万吨。

3. 980 沟尾矿库情况。980 沟尾矿库是 1977 年临钢公司为与年处理 5 万吨铁矿的简易

小选厂相配套而建设，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云合村 980 沟。1982 年 7 月 30 日，

尾矿库曾被洪水冲垮，临钢公司在原初期坝下游约 150 米处重建浆砌石初期坝。1988 年，

临钢公司决定停用 980 沟尾矿库，并进行了简单闭库处理，此时总坝高约 36.4 米。2000 年，

临钢公司拟重新启用 980 沟尾矿库，新建约 7 米高的黄土子坝，但基本未排放尾矿。2006

年 10 月 16 日，980 沟尾矿库土地使用权移交给襄汾县人民政府。

2007 年 9 月，新塔公司擅自在停用的 980 沟尾矿库上筑坝放矿，尾矿堆坝的下游坡比

为 1 1.3 至 1 1.4。自 2008 年初以来，尾矿坝子坝脚多次出现渗水现象，新塔公司采取

在子坝外坡用黄土贴坡的方法防止渗水并加大坝坡宽度，并用塑料膜铺于沉积滩面上，阻止

尾矿水外渗，使库内水边线直逼坝前，无法形成干滩。事故发生前，尾矿坝总坝高约 50.7

米，总库容约 36.8 万立方米，储存尾砂约 29.4 万立方米。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抢险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08 年 9 月 8 日 7时 58 分，980 沟尾矿库左岸的坝顶下方约 10 米处，坝坡出现向外拱

动现象，伴随几声连续的巨大响声，数十秒内坝体绝大部分溃塌，库内约 19 万立方米的尾

砂浆体倾盆而泻，吞没了下游的宿舍区、集贸市场和办公楼等设施，波及范围约 35 公顷(525

亩)，最远影响距离约 2.5 公里。

(二)事故报告过程。

9月 8日上午 8 时许，襄汾县陶寺乡党委书记接到云合村委会的事故报告后，立即上报



了襄汾县人民政府。9 时许，襄汾县人民政府县长到达事故现场后，在没有降暴雨、事故原

因尚不清楚的情况下，指示县政府工作人员向临汾市委、市政府作出“暴雨引起山体滑坡、

导致尾矿库溃坝”的报告。

临汾市市委书记、市长到达事故现场后，只是简单听取了县里有关负责人员的情况汇报，

在没有广泛开展深入调查了解、研究分析事故可能造成的伤亡、组织有效的排查抢险工作情

况下，就回到市里继续开会。

当日下午 4 时许，临汾市抢险指挥部要求上报死亡人数，在明知已发现 33 具尸体的情

况下，襄汾县委书记决定按“死亡 26 人、受伤 22 人”上报，县长、副县长表示同意。临汾

市及山西省政府按襄汾县政府所报告情况逐级上报，并通过新闻媒体对事故原因和人员伤亡

情况进行了失实报道，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

(三)事故抢险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山西省委、省政府组织民兵预备役、公安干警、武警消防官兵，集结大型

装载机、救护车开展抢险救援。9 月 10 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亲临事故现场指

导抢险救援工作；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总工会

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先后赶到现场指导事故抢险救援工作。在抢险救援过程中，

参加现场抢险人员共 25530 人次，出动大型抢险搜救机械 1445 台次，开挖泥土 160 余万立

方米，找到遇难者遗体 277 具，抢救受伤人员 33 人。此外，群众报告并经襄汾县人民政府

核实，有 4人在事故中失踪。

截至 2009 年 2 月 10 日，277 名遇难者遗体中，266 具已安葬并完成赔偿工作，还有 11

位遇难者遗体(尸块)没人认领。整个善后工作平稳有序，社会秩序稳定。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新塔公司非法违规建设、生产，致使尾矿堆积坝坡过陡。同时，采用库内铺设塑料防水

膜防止尾矿水下渗和黄土贴坡阻挡坝内水外渗等错误做法，导致坝体发生局部渗透破坏，引

起处于极限状态的坝体失去平衡、整体滑动，造成溃坝。

(二)间接原因。

1.新塔公司无视国家法律法规，非法违规建设尾矿库并长期非法生产，安全生产管理混

乱。

(1)非法违规建设尾矿库。在未经尾矿库重新启用设计论证、有关部门审批，也未办理

用地手续、未由有资质单位施工等情况下，擅自在已闭库的尾矿库上再筑坝建设并排放尾矿；



未取得尾矿库《安全生产许可证》、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就大量进行排放生产。

(2)长期非法采矿选矿。新塔公司一直在相关证照不全的情况下非法开采铁矿石，非法

购买、使用民爆物品。2007 年 9 月以来，新塔公司在未取得相关证照、未办理相关手续情

况下，非法进行选矿生产。

(3)长期超范围经营，违法生产销售。新塔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为经销铁矿石，但实际

从事铁矿石开采、选矿作业、矿产品销售。

(4)企业内部安全生产管理混乱。新塔公司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严重缺失，日常安全管理

流于形式，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不落实，采矿作业基本处于无制度、无管理的失控状态，

安全生产隐患严重。尾矿库毫无任何监测、监控措施，也不进行安全检查和评价，冒险蛮干

贴坡，尾矿库在事故发生前已为危库。

(5)无视和对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2007 年 7 月至事故发生前，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

多次向新塔公司下达执法文书，要求停止一切非法生产活动。但直至事故发生，该公司未停

止非法生产，并在公安部门查获其非法使用民爆物品后，围攻、打伤民警，堵住派出所大门，

切断水电气，砸坏办公设施。

2.地方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对新塔公司长期非法采矿、非法建设尾矿库

和非法生产运营等问题监管不力，少数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玩忽职守。

(1)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安全监管部门对新塔公司尾矿库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长期非法运行行为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打击；省、市、县安全监管部门开展的安全生产隐患

排查和安全生产百日督查工作流于形式，没有对该尾矿库采取取缔关闭措施；襄汾县安全监

管局没有落实山西省安全生产百日督查组提出的尾矿库立即停产的要求，并向临汾市安委会

做出虚假报告；山西省安全监管局在“回头看”期间，未按照要求督查省安全生产百日督查

组查出的重大安全隐患整改情况，致使该尾矿库在事故发生前一直在非法生产。

(2)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国土资源部门对新塔公司未取得《土地使用证》、未办理用

地手续就占用国有土地问题，未依法进行监管检查；市、县国土资源部门对该公司占用国有

土地非法建设尾矿库行为监管不力；县国土资源部门多次检查发现新塔公司非法采矿行为，

未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打击；市国土资源部门擅自放宽《采矿许可证》到期办理延续的条件；

市、县国土资源部门在新塔公司《采矿许可证》逾期 9 个月后，仍违规为其办理《采矿许可

证》延续手续，县国土资源部门还为该公司出具虚假证明。

(3)临汾市、襄汾县环保部门对新塔公司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非法建设运行尾矿库行为

执法不严，未督促予以整改；县环保部门对新塔公司违法排污行为没有依法处理；市、县环



保部门组织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力，对新塔公司尾矿库存在的重大环境安全隐患失

察。

(4)临汾市、东城区、襄汾县公安机关对新塔公司长期非法购买、运输、储存和使用民

爆物品的行为打击不力；对新塔公司民爆物品日常监管乏力，2008 年 1 月至 8 月期间襄汾

县公安机关对该公司民爆物品监管工作基本处于失控状态；襄汾县公安机关有关负责人保护

和纵容该公司的违法行为。

(5)临汾市、襄汾县供电单位未落实市、县政府对新塔公司的停电要求；未按规定对新

塔公司矿区停供电情况进行检查。

(6)临汾市、襄汾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新塔公司长期超范围经营问题失察，日常检查

和定期检查流于形式，2007 年 5 月至 2008 年 7 月未对该公司进行年检和巡查。

(7)临汾市、襄汾县水利部门违规审核和批准新塔公司取水许可申请；对新塔公司用于

非法生产的取水行为监管不力。

(8)临汾市、襄汾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对新塔公司劳动用工情况检查不力；对该公司

长期非法用工以及未进行劳动用工备案、不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纳工伤保险等问题没有采取

措施加以解决。

3.地方各级政府贯彻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不力，未依法履行职责，有

关领导干部存在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问题。

(1)陶寺乡政府明知新塔公司无《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已过期，仍长期进

行非法建设、生产和经营，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依法打击；在重点行业和领域开展安全生产

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流于形式，对新塔公司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未采

取有效处置措施。

(2)襄汾县政府明知新塔公司无《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已过期，但仍然进

行非法建设、生产、经营，未组织和督促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取缔关闭；组织开展安

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工作不力，对新塔公司存在的重大安全隐

患没有督促有关部门和企业及时进行治理。尤其是收到临汾市安委会有关该尾矿库安全生产

隐患整改督办令后，没有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落实。

(3)临汾市政府贯彻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力，对新塔公司长期存在的非

法建设、生产、经营行为打击不力；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

项行动工作不扎实，对新塔公司尾矿库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未督促有关职能部门和襄汾县

政府跟踪检查落实情况，彻底进行治理。



(4)山西省政府贯彻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不到位，督促指导有关职能部门

和地方政府履行职责不力，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工作存

在薄弱环节，对市、县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有效治理的情况失察。

(三)事故背后涉及的腐败问题。

事故调查组还发现和初步核查了事故背后的一些严重腐败问题。中央纪委、监察部已牵

头组织专案组对相关问题进行另案查处。

(四)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山西省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9·8”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是一起责任

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已被司法机关采取措施的责任人员。

1.张佩亮，新塔公司董事长。对新塔公司尾矿库溃坝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因涉嫌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于 2008 年 9 月 11 日被依法逮捕。

2.侯生林，新塔公司选矿厂厂长。对新塔公司尾矿库溃坝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因

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于 2008 年 9 月 11 日被依法逮捕。

3.赵长善，新塔公司选矿厂副厂长。对新塔公司尾矿库溃坝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因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于 2008 年 9 月 11 日被依法逮捕。

4.王宗俊，新塔公司选矿厂尾矿库护坝工。对新塔公司尾矿库溃坝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

责任，因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于 2008 年 9 月 14 日被依法逮捕。

5.张国强，新塔公司选矿厂尾矿库护坝工。对新塔公司尾矿库溃坝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

责任，因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于 2008 年 9 月 14 日被依法逮捕。

6.杨耀亮，新塔公司选矿厂尾矿库护坝工。对新塔公司尾矿库溃坝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

责任，因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于 2008 年 9 月 14 日被依法逮捕。

7.汪厚霖，新塔公司 116、120 坑口承包人。非法买卖爆炸物品，进行非法生产，因涉

嫌非法买卖爆炸物品罪于 2008 年 9 月 21 日被依法逮捕。

8.钱直亮，新塔公司 116 风井坑口工头。非法买卖爆炸物品，进行非法生产，因涉嫌非

法买卖爆炸物品罪于 2008 年 9 月 21 日被依法逮捕。

9.吴成兴，新塔公司 127 矿北坑口工头。非法买卖爆炸物品，进行非法生产，因涉嫌非

法买卖爆炸物品罪于 2008 年 9 月 21 日被依法逮捕。

10.郑加福，新塔公司 110 坑口工头。非法买卖爆炸物品，进行非法生产，因涉嫌非法



买卖爆炸物品罪于 2008 年 9 月 27 日被依法逮捕。

11.郑加保，新塔公司 110 坑口承包人。非法买卖爆炸物品，进行非法生产，因涉嫌非

法买卖爆炸物品罪于 2008 年 9 月 27 日被依法逮捕。

12.石清泉，新塔公司财务总监。为新塔公司偷税，因涉嫌偷税罪于 2008 年 10 月 9 日

被依法逮捕。

13.曹中奎，新塔公司 123 北大、北小坑口承包人。非法买卖爆炸物品，进行非法生产，

因涉嫌非法买卖爆炸物品罪于 2008 年 10 月 9 日被依法逮捕。

14.王剑，新塔公司股东、供应部经理。对新塔公司尾矿库溃坝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

任，因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于 2008 年 10 月 17 日被依法逮捕。

15.姚琪，新塔公司股东、销售部副经理。对新塔公司尾矿库溃坝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

责任，因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于 2008 年 11 月 1 日被依法逮捕。

16.陈刚荣，襄汾县新城镇陈郭村人。2008 年 4 月在新塔公司车库院内非法制造爆炸物，

因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品罪于 2008 年 10 月 17 日被依法逮捕。

17.肖丽红，灵石县南关镇南村人。2008 年 4 月在新塔公司车库院内非法制造爆炸物，

因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品罪于 2008 年 10 月 17 日被依法逮捕。

18.潘益学，中陶铁矿工头。2008 年 7 月将本矿雷管卖给新塔公司，因涉嫌非法买卖爆

炸物品罪被刑事拘留。

19.刘卫光，陶寺乡企业办主任，具体负责新塔公司尾矿库安全监管工作。发现新塔公

司尾矿库坝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没有采取有效安全防范措施。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2008 年

9 月 22 日被依法逮捕。

20.杨来成，中共党员，襄汾县安全监管局煤矿安监办监察队队长，负责煤矿选矿行业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在查处新塔矿业有限公司非法选矿生产中，未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取

缔，放任其非法生产。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2008 年 9 月 22 日被依法逮捕。

21.王耀红，中共党员，襄汾县安全监管局煤炭选矿股股长，主管煤矿、选矿行业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在查处新塔公司非法选矿生产中，未按照规定予以取缔；在安全生产百

日督查专项行动中，放任新塔公司选矿厂非法生产。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2008 年 9 月 22

日被依法逮捕。

22.刘政民，中共党员，襄汾县安全监管局总工程师，分管煤炭选矿监察队。发现新塔

公司非法生产、非法排尾，且尾矿库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按照规定责令其停产，也未向政

府报告提请取缔；在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中，对上级下达新塔公司尾矿库重大安全隐



患整改令以后，出具重大失实的“销号”报告。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2008 年 9 月 22 日被依

法逮捕。

23.张新如，中共党员，襄汾县安全监管局局长。查处新塔公司选矿厂非法生产过程中，

未按照规定予以取缔；发现新塔公司尾矿库发生渗漏，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后，放任其非法生

产。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2008 年 10 月 8 日被依法逮捕。

24.侯春年，中共党员，临汾市安全监管局工业安全科科长。未按照要求组织开展对非

煤矿山(包括尾矿库，下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错过对新塔公司等尾矿库的取缔、

关闭时机。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11 月 18 日被依法逮捕。

25.郭宏安，中共党员，临汾市安全监管局总工程师，分管工业安全科，负责全市非煤

矿山的安全监管工作。未按照要求组织开展对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错过对

新塔公司等尾矿库的取缔、关闭时机。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2008 年 11 月 14 日被依法逮捕。

26.王有顺，临汾市安全监管局局长、党组书记。未按照要求组织开展对非煤矿山安全

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错过对新塔公司等尾矿库的取缔、关闭时机；发现新塔公司非法采

矿问题而未决定或提请政府予以关闭、取缔。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2008 年 11 月 14 日被依

法逮捕。

27.闫瑞峰，中共党员，山西省安全监管局安全监管一处处长。发现新塔公司非法生产，

尾矿库已属危库，既没有决定关闭该矿，也没有检查、督促落实整改措施。因涉嫌玩忽职守

罪于 2008 年 10 月 30 日被依法逮捕。

28.苏保生，山西省安全监管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分管安全监管一处等工作。对违反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无证非煤矿山、尾矿库企业放弃监管；作为山西省安全生产百日督查组

副组长、第四组组长，在督查组发现新塔公司尾矿库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后，未依法处理。因

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2008 年 11 月 30 日被依法逮捕。

29.杨锐锋，中共党员，襄汾县国土资源局执法队副队长。向实地抽查襄汾县尾矿库用

地的工作人员提供了新塔公司所使用的已吊销的临钢公司《土地使用证》。事故发生后在逃，

司法机关正在抓捕之中。

30.杨江华，襄汾县国土资源局矿山纠察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明知新塔公司非法开采，

仅作罚款、责令封闭坑口等处罚，未予以取缔。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2008 年 9 月 22 日被依

法逮捕。

31.张国庆，中共党员，襄汾县国土资源地产交易所负责人，县土地储备中心副主任。

对新塔公司非法占地建设尾矿库监管不力。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2008 年 10 月 28 日被依法



逮捕。

32.李俊耀，襄汾县国土资源局党支部副书记、纪检组长，县土地储备中心主任，分管

县国有土地交易所工作。对新塔公司非法占地建设尾矿库监管不力，并且为新塔公司办理《采

矿许可证》延续手续出具虚假证明。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2008 年 10 月 28 日被依法逮捕。

33.狄建民，中共党员，襄汾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分管矿山纠察大队工作。未按照有

关规定有效制止新塔公司非法采矿。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2008 年 9 月 22 日被依法逮捕。

34.张晓民，中共党员，襄汾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多次发现新塔公司非法开采问题，以

罚了事，放纵其非法生产；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中，对发现新塔公司尾矿库存在的重

大安全隐患未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2008 年 10 月 8 日被依法逮捕。

35.郭群斌，中共党员，临汾市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科主任科员，市国土资源局开展尾

矿库专项整治行动领导组联系人，具体负责开展尾矿库专项整治工作。未按照要求组织开展

对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11 月 18 日被依法逮捕。

36.李炳麟，中共党员，临汾市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科科长，市国土资源局开展尾矿库

专项整治行动领导组办公室主任。未按照要求组织开展对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

作。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11 月 18 日被依法逮捕。

37.罗月龙，中共党员，临汾市国土资源局矿产资源管理科科长，负责采矿权证的审报、

审批、登记发证和转让、出租的审报、审批及监督管理等工作。违规为新塔公司已逾期 9

个月的采矿权证办理延续手续。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11 月 18 日被依法逮捕。

38.史樊元，临汾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市国土资源局开展尾矿库专项整治

行动领导组副组长，分管执法监察科、矿山纠察队、土地执法大队等工作。未按照要求组织

开展对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2008 年 11 月 14 日被依

法逮捕。

39.郝满堂，中共党员，临汾市国土资源局调研员，分管矿产资源管理科等工作。违规

为新塔公司已逾期 9 个月的采矿权证办理延续手续。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2008 年 11 月 14

日被依法逮捕。

40.桑海明，中共党员，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执法监察局副局长，国土资源厅尾矿库专项

整治领导组办公室联络员。实地抽查襄汾县尾矿库用地情况，对新塔公司使用已吊销的临钢

公司《土地使用证》违法占地建设运行尾矿库行为予以认可。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2008 年

11 月 14 日被依法逮捕。

41.刘书勇，中共党员，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党组成员。在任省国土资源厅矿



产资源管理处处长期间，违规同意临钢公司将采矿经营权交付拍卖，违规办理采矿权证。因

涉嫌滥用职权罪于 2008 年 10 月 31 日被依法逮捕。

42.王刚，中共党员，襄汾县环保局监察八中队负责人。对新塔公司明显存在的环境隐

患问题谎称没有发现，并上报“无环境安全隐患”的隐患排查结果。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2008 年 10 月 28 日被依法逮捕。

43.韩春喜，中共党员，翼城县公安局局长。2002 年至 2008 年 7 月任襄汾县公安局局

长期间，对新塔公司非法买卖、使用爆炸物品监管不力，对派出所因查处新塔公司非法买卖

使用爆炸物品的犯罪行为而受到冲击后，不仅不立即组织查处，反而指示派出所今后不再对

新塔公司执法检查。因涉嫌滥用职权罪于 10 月 29 日被依法逮捕。

44.许建新，襄汾县陶寺乡副乡长、乡党委委员，2007 年 7 月以来分管矿山采矿安全工

作。明知新塔公司尾矿库无《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已过期，监管不力。因涉嫌

玩忽职守罪于 2008 年 10 月 28 日被依法逮捕。

45.梁德灵，中共党员，陶寺乡人大主席、乡政府安全生产领导组副组长，分管乡企业

办工作，负责对新塔公司选矿厂安全监管工作。明知新塔公司长期非法生产、非法建设和使

用尾矿库，且尾矿库已属危库，没有采取有效监督管理措施。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2008 年

9 月 22 日被依法逮捕。

46.廉会忠，襄汾县陶寺乡乡长、乡党委副书记。明知新塔公司长期非法生产、非法建

设和使用尾矿库，且尾矿库已属危库，没有采取有效监督管理措施。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2008 年 9 月 22 日被依法逮捕。

47.徐连群，襄汾县陶寺乡党委书记。明知新塔公司长期非法生产、非法建设和使用尾

矿库，且尾矿库已属危库，没有采取有效监督管理措施。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2008 年 10

月 28 日被依法逮捕。

48.韩保全，襄汾县副县长。参与瞒报事故死亡人数。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 2008 年 10

月 3 日被依法逮捕。

49.李学俊，襄汾县县长、县委副书记。谎报事故原因，参与瞒报事故死亡人数，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因涉嫌滥用职权罪于 2008 年 10 月 3 日被依法逮捕。

50.亢海银，襄汾县县委书记。瞒报事故死亡人数，涉嫌重大经济问题。因涉嫌滥用职

权罪于 2008 年 10 月 3 日被依法逮捕。

51.贺卫萍，中国农业银行临汾支行副行长兼纪检组长，亢海银之妻。在对亢海银立案

调查期间，数次转移受贿现金和有关财物。因涉嫌包庇罪于 2008 年 10 月 22 日被依法逮捕。



以上人员属中共党员或行政监察对象的，待司法机关作出处理后，由当地纪检监察机关

及时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新塔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志军因在事故中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二)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责任人员。

1.张惠宁，中共党员，襄汾县陶寺乡政府矿管办主任兼安监办主任(招聘人员)。对新塔

公司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已过期的情况下，长期非法采矿选矿、

非法建设运行尾矿库监管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

分、解除劳动合同。

2.程香民，中共党员，襄汾县公安局新塔矿派出所筹备组负责人。未正确履行职责，自

2008 年 1 月 12 日新塔公司暴力冲击新塔矿派出所筹备组以来，对新塔公司民爆物品监管不

力；对该公司长期购买、储存和使用民爆物品行为打击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

任，建议给予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万俊义，中共党员，襄汾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陶寺工商所副所长、新塔公司专管员。工

作失职，未履行重点企业专管员的职责，2007 年 5 月至 2008 年 7 月，没有按照规定对新塔

公司进行日常检查，没有发现该公司超越登记范围开展经营活动的问题。对事故的发生负有

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撤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4.范清俊，中共党员，襄汾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陶寺工商所所长。未正确履行职责，2007

年 5 月至 2008 年 7 月，没有按照规定组织对新塔公司进行日常检查，没有发现该公司超越

登记范围开展经营活动的问题。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降级、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5.张红刚，中共党员，陶寺乡劳动保障所负责人。未正确履行职责，对新塔公司劳动用

工日常巡查不力；未发现该公司长期非法用工以及未进行劳动用工备案、未签订劳动合同、

未缴纳工伤保险等问题。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

6.王建刚，中共党员，襄汾县安全监管局非煤矿山监察队队长。工作失职，没有按照国

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全县无证非煤矿山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对未取得《安全生

产许可证》的新塔公司非法采矿选矿行为没有进行日常监察；对全县无证非煤矿山企业非法

生产行为打击、取缔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撤职、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

7.任巨红，中共党员，襄汾县安全监管局非煤矿山股股长。工作失职，没有按照国家有



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全县无证非煤矿山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对未取得《安全生产许

可证》的新塔公司非法采矿选矿行为没有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对全县无证非煤矿山企业非法

生产行为打击、取缔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撤职、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

8.牛文华，襄汾县安全监管局副局长，主管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工作。工作失职，贯彻执

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不力，未安排对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新塔公司非法采

矿选矿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对全县无证非煤矿山企业非法采矿行为打击、取缔不力。对事故

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撤职处分。

9.周延平，襄汾县安全监管局党支部书记、县非煤矿山安监办主任。工作失职，未认真

贯彻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未安排对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新塔公司非法采

矿选矿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对全县无证非煤矿山企业非法采矿行为打击、取缔不力；对本局

工作人员教育、监督、管理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撤销党内职

务处分。

10.邱文彦，中共党员，襄汾县国土资源局矿管股股长，负责全县采矿权证的审报、审

核等工作。工作失职，在新塔公司《采矿许可证》逾期 9 个月后，违规为该公司具体办理《采

矿许可证》延续手续。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撤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1.吴志刚，中共党员，襄汾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分管矿管股等工作。工作失职，贯

彻落实国家有关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不力，在新塔公司《采矿许可证》逾期 9 个月后，违

规为该公司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手续，2008 年 5 月 4 日签字同意向省国土资源厅、市

国土资源局上报《关于山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申请办理延续采矿登记的复核意见》。对事故

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撤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2.李卓平，中共党员，襄汾县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八中队指导员。工作失职，开展环

保执法监察工作不力，对新塔公司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非法排污行为查处不力；2008 年 5

月以来,在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中，先后 4 次参与对新塔公司进行检查，没有

发现该公司尾矿库存在的重大环境安全隐患问题。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

予撤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3.陈学民，中共党员，襄汾县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分管环境监察大队工作。未正确履

行职责，对环保执法监察工作督促指导不力，对新塔公司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非法排污行

为组织督促查处不力；组织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不力，对环境监察八中队检查

新塔公司过程中，没有发现该公司尾矿库存在的重大环境安全隐患的问题失察。对事故的发



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4.高战奎，中共党员，襄汾县环境保护局局长。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不力，对环境监察八中队在环保执法监察和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中未正确履行职责

的问题失察；对县环保局工作人员教育、监督、管理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

任，建议给予记大过、党内警告处分。

15.咸晓军，中共党员，襄汾县公安局民爆科负责人。未正确履行职责，对新塔公司长

期非法购买、储存和使用民爆物品进行非法采矿行为打击不力；对新塔矿派出所筹备组民爆

物品监管工作指导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

16.刘爱中，襄汾县公安局副局长、治安党支部书记。未正确履行职责，对新塔公司 2008

年 1 月 12 日的暴力抗法案件处置不当，未依法查处该公司非法使用民爆物品行为；对该公

司长期非法购买和使用民爆物品进行非法采矿行为打击不力，在 2008 年 2 至 7 月期间开展

的 4 次民爆物品整治工作中，均未安排对该公司民爆物品进行监督检查。对事故的发生负有

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7.裴绍武，中共党员，襄汾县供电支公司副经理，分管电力营销工作。在县政府要求

供电支公司停止向新塔公司选矿厂供电后，既没有向公司主要领导汇报，也未向襄汾县政府

和上级公司反映新塔公司停供电不属本公司业务管辖范畴的情况，并建议调整执行停电单位。

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18.关新田，中共党员，襄汾县供电支公司经理。在县政府要求供电支公司停止向新塔

公司选矿厂供电后，未向襄汾县政府和上级公司反映新塔公司停供电不属本公司业务管辖范

畴的情况，并建议调整执行停电单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大

过处分。

19.杜刚得，襄汾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分管企业注册监督管理工作。

对陶寺工商所自2007年 1月至2008年 7月没有按照规定组织开展对新塔公司的日常检查工

作失察；对陶寺工商所未发现新塔公司超越登记范围开展经营活动的问题失察；对陶寺工商

所开展工作指导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记大过、党内警告处分。

20.姚永强，襄汾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工商行政管理

法律法规不到位；对陶寺工商所未正确履行职责的问题失察；对县工商局及陶寺工商所工作

人员教育、监督、管理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记过处分。

21.李明辉，襄汾县水政监察大队一中队队长，负责陶寺乡水政监察工作。工作失职,



对新塔公司在未取得取水许可申请批准文件的情况下违规凿井施工查处不力。对事故的发生

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撤职处分。

22.靳高潮，襄汾县水利局党总支书记，分管县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工作。贯彻

执行国家有关水资源管理法律法规不到位，审核取水许可申请材料把关不严，在新塔公司取

水许可申请材料不全的情况下，通过了县级的审核；对县水政监察大队一中队监管新塔公司

违规凿井取水不力的问题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23.祁耀民，襄汾县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水政监察大队大队长，负责取水许

可申请受理、审查工作。未正确履行职责，审查取水许可申请材料把关不严，违规受理了新

塔公司取水许可申请材料，同意上报该公司的取水许可申请。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

任，建议给予降级处分。

24.王成纲，中共党员，襄汾县水利局局长。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水资源管理法律法规不

到位，对县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和县水政监察大队一中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失察；对县

水利局工作人员教育、监督、管理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记过

处分。

25.刘静，中共党员，襄汾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执法队监察员。未正确履行职

责，没有对新塔公司劳动用工情况进行执法监察；对该公司长期非法用工以及未进行劳动用

工备案、未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工伤保险等行为打击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

任，建议给予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6.关悟逵，中共党员，襄汾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劳动用工方

面法律法规不力，没有组织和督促对新塔公司劳动用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该公司长期非

法用工以及未进行劳动用工备案、未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工伤保险等问题打击不力；对干

部教育、管理、监督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记大过处分。

27.贾景山，中共党员，襄汾县人大副主任、县委办公室主任。“9·8”事故发生当天下

午参与襄汾县政府上报截至 16 时事故伤亡人数时,在明知死亡人数已有 33 人的情况下，对

县委主要领导决定上报 26 人死亡、22 人受伤的瞒报行为不报告。对此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28.贾安民，襄汾县副县长、政府党组成员。2004 年 4 月至 2007 年 12 月分管安全生产、

工业等工作，2007 年 12 月以来分管工业工作。未正确履行职责，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

产法律法规不力，对所分管工作督促、指导不到位。在陶寺乡政府反映新塔公司非法生产、

违章施工建设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后，没有督促乡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落实整改措施；分管



选矿行业管理工作不力，对新塔公司选矿厂非法生产和有关职能部门未认真履行职责的问题

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9.狄学飞，襄汾县常务副县长、县委常委、政府党组成员，分管环保、公安等工作。

对环保部门开展环保执法监察和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督促检查不到位，对新塔公司长

期非法排污问题失察；对公安机关未正确履行职责的问题督促检查不到位，对县公安局打击

非法买卖、使用民爆物品不力的问题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记大

过、党内警告处分。

30.张金凤，吉县县委书记，2008 年 3 月前任襄汾县县长、县委副书记。在任襄汾县县

长期间，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不力，没有督促有关部门对新塔公

司长期非法生产及尾矿库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问题进行有效处置；对分管副县长及有关职能

部门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问题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

党内警告处分。

31.陈玉士，洪洞县县委书记，2008 年 3 月前任襄汾县县委书记。在任襄汾县县委书记

期间，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不力，对县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未

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问题失察；对干部的教育、监督、管理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

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32.闫祝平，中共党员，临汾市安全监管局安全监察执法支队支队长。未正确履行职责，

没有按照要求对包括新塔公司在内的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非煤矿山企业进行日常监督检

查。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3.李兴民，中共党员，临汾市安全监管局副调研员，分管安全监察执法支队。未正确

履行职责，对安全生产执法监察支队工作督促指导不力；对执法监察支队没有正确履行监察

职责的情况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4.张建炜，中共党员，临汾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理所副所长。工作失职，在 2008 年 3

月 21 日对新塔公司选矿厂进行检查中，发现该公司新增的磨矿工艺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

批手续、尾矿库坝建设不规范等环境安全隐患问题后，未按规定跟踪落实整改。对事故的发

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撤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5.潘齐龙，临汾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分管市环境监理所工作。贯彻执行

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力，对市环境监理所未跟踪督促整改新塔公司存在重大环境安

全隐患的问题失察，对襄汾县环保局环保执法监察工作指导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

导责任，建议给予记大过处分。



36.许锁子，中共党员，临汾市环境保护局局长。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不到位，对市环境监理所和襄汾县环保局未跟踪督促整改新塔公司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的

问题失察；对市环保局工作人员教育、管理和监督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建议给予记过处分。

37.龙爱国，中共党员，临汾市东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教导员，具体负责民爆物品批供

和监管工作。2006 年 10 月至 2007 年 11 月期间，对新塔公司长期非法购买、储存和使用民

爆物品等行为打击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记大过、党内警告处分。

38.郭永杰，中共党员，2008 年 2 月任临汾市公安局民爆支队筹备组负责人。组织实施

打击非法民爆物品工作不力，对新塔公司长期非法购买、储存和使用民爆物品等行为失察；

对襄汾县公安局民爆工作监督检查指导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记

过处分。

39.张明星，临汾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委员，分管民爆等工作。组织打击非法民爆物

品工作不力，对新塔公司长期非法购买、储存和使用民爆物品进行非法采矿行为失察；对襄

汾县公安局和东城公安分局民爆工作监督检查指导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建议给予记过处分。

40.刘明成，中共预备党员，临汾市供电分公司大用户营业所用电检查(稽查)专责。未

正确履行职责，在 2006 年 7 月临汾市政府要求电力部门停止向塔儿山矿区供电后，没有按

工作职责和《用电检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新塔公司矿区进行用电检查(稽查)。对事故的

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降级处分，延长预备期一年。

41.李昌旭，中共党员，临汾市供电分公司大用户营业所副主任。未正确履行职责，在

2006 年 7 月临汾市政府要求电力部门停止向塔儿山矿区供电后，没有按职责要求向过户后

的新塔公司下达矿区停电通知；没有按工作职责和《用电检查管理办法》的规定，组织对新

塔公司矿区不得供电的情况进行检查(稽查)。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

政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42.张守智，中共党员，临汾市供电分公司大用户营业所主任。未正确履行职责，在 2006

年 7 月临汾市政府要求电力部门停止向塔儿山矿区供电后，没有按职责要求向过户后的新塔

公司下达矿区停电通知；没有对该公司合同约定的用电量异常情况开展管理工作，也未组织

对新塔公司矿区不得供电的情况进行检查(稽查)。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

予行政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43.王尚斌，中共党员，临汾市供电分公司副经理，分管大用户营业所工作。在 2006



年 7 月临汾市政府要求电力部门停止向塔儿山矿区供电后，没有按职责要求向过户后的新塔

公司下达矿区停电通知；对大用户营业所在 2007 年、2008 年没有落实临汾市政府要求电力

部门停止向塔儿山矿区供电的问题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

大过、党内警告处分。

44.薛俊峰，中共党员，临汾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注册监督管理科科长。未正确履行

职责，未按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企业登记注册后要在 7 日内通过网络将企业登记注

册信息传递到所辖工商所的规定，自 2007 年 5 月 15 日核准登记注册新塔公司至事故前，没

有将该公司登记注册信息传递至襄汾县工商局及陶寺工商所，致使陶寺工商所未建立该公司

的“经济户口”，从而未能对新塔公司实施有效监管。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

议给予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45.祁战斗，临汾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分管企业注册监督管理等工作。

对企业注册监督管理科工作指导不力，对该科未按规定将新塔公司登记注册信息传递至襄汾

县工商局及陶寺工商所的问题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记大过处分。

46.毕建民，临汾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工商行政管理

法律法规不到位，对企业登记注册工作要求不严；对市、县工商局有关人员教育、监督、管

理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记过处分。

47.王玉环，中共党员，临汾市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负责取水许可和水政执

法工作。工作失职，执行国家有关水资源管理法律法规不力，违规批准新塔公司取水许可申

请；对新塔公司违规使用旧井取水用于非法生产行为监管不到位；对襄汾县水资源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业务工作指导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撤职、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

48.郭亚臻，临汾市水利局纪检组长，分管市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工作。贯彻执

行国家有关水资源管理法律法规不力，对市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违规批准新塔公司取水

许可申请的问题失察；对市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监管新塔公司利用旧井取水用于非法生

产不到位的问题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49.贾自胜，临汾市水利局局长、党组书记。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水资源管理法律法规不

到位，对市、县水利局和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违规审批新塔公司取水许可申请和监管新

塔公司利用旧井取水用于非法生产不到位的问题失察；对市水利局工作人员教育、监督、管

理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记过处分。

50.任昌德，中共党员，临汾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监察仲裁科正科级监察员，2007 年 11



月以来包片负责襄汾等 7个县劳动监察指导工作。未正确履行职责，没有开展对新塔公司劳

动用工情况的执法监察，对该公司长期非法用工以及未进行劳动用工备案、未签订劳动合同、

未缴纳工伤保险等行为督促打击不力；对包片负责的县(市、区)劳动用工工作检查指导不力。

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51.孔康民，临汾市政府秘书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市政府办公厅党组书记，临汾市“9·8”

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综合协调组副组长，负责事故伤亡人员数字统计和上报工作。在统计事

故伤亡数字和上报工作中不负责任，9 月 8 日下午，临汾市政府上报截至 16 时事故伤亡人

数时，在襄汾县政府上报 26 人死亡、22 人受伤，临汾市公安局认定已死亡 33 人的情况下，

没有安排对伤亡人数进行核实，采用襄汾县政府报送的伤亡数字上报山西省政府，对襄汾县

主要领导瞒报事故死亡人数的问题失察。对此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降级、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52.周杰，临汾市副市长(事故发生后被免职)、政府党组成员，2008 年 8 月前分管安全

生产、矿产资源工作。在分管安全生产和矿产资源工作期间，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方

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不力，没有认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及百日督查专项行动，对

省政府督查组指出的安全生产隐患未及时组织整改，对新塔公司长期非法生产及尾矿库存在

重大安全隐患问题督促跟踪整改不到位；对相关职能部门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问

题督促、检查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撤职(职级待遇)、撤销

党内职务处分。

53.刘志杰，临汾市市长、市委副书记(事故发生后被免职)，市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不力，未认真组织开展全市安全生产百日督

查专项行动,在临汾市安全生产委员会隐患整改督办令下达后，督促分管副市长及有关职能

部门跟踪落实整改不力；对市政府分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

情况失察；对处置突发事件和抢险救援工作重视不够，在“9·8”事故发生、第一次到事故

现场察看并了解情况后，未深入掌握、分析事故伤亡情况、靠前指挥，而是离开事故现场回

市里参加会议；对襄汾县主要领导谎报事故性质、瞒报事故死亡人数的问题失察。对事故的

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撤职(职级待遇)、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54.夏振贵，临汾市市委书记(事故发生后被停职检查)。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安全生产

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不力，对干部的教育、监督、管理不到位；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干

部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情况失察；对处置突发事件和抢险救援工作重视不够，在“9·8”

事故发生、第一次到事故现场察看并了解情况后，未深入掌握、分析事故伤亡情况、靠前指



挥，而是离开事故现场回市里主持召开会议；对襄汾县主要领导谎报事故性质、瞒报事故死

亡人数的问题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55.王维平，山西省安全监管局安全监管一处副处长，分管全省尾矿库和建材行业安全

监管。未正确履行职责，不认真贯彻执行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的规定，对全省无《安全生产

许可证》尾矿库的安全监管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降级处分。

56.郭虎银，山西省安全监管局执法总队总队长、党支部书记。没有组织对不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非法生产的非煤矿山、非法运行的尾矿库开展监督检查；对市、县安全生产监督

执法工作指导、监督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记大过、党内警告处

分。

57.李谋，中共党员，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矿产开发管理处处长，负责对全省矿产资源的

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督检查等工作。对塔儿山矿区资源被长期非法开采问题失察；对市县

国土资源部门矿产资源监督管理工作指导不力，对其违规为新塔公司办理《采矿许可证》延

续手续监督不力；对临汾市国土资源部门印发《关于规范矿山延续采矿登记及有关逾期处理

事项的通知》，擅自放宽《采矿许可证》到期办理延续条件的问题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

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记大过、党内警告处分。

58.刘德政，山西省安全监管局总工程师、党组成员，省安委会安全生产百日督查“回

头看”工作负责人。组织开展全省安全生产百日督查“回头看”工作不力，发现“回头看”

督查组未对省安全生产百日督查组查出的重大安全隐患整改情况进行督查后，没有及时予以

纠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记过处分。

59.张根虎，2008 年 5 月任山西省安全监管局局长、党组书记。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不到位，对非煤矿山及尾矿库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

督促指导所属部门和下级安全监管部门履行职责不力；对省安全生产百日督查工作中查出的

重大隐患未得到整改的问题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记过处分。

60.巩安库，山西省政协经济和人口资源委员会主任，2008 年 5 月前任山西省安全监管

局局长、党组书记。在任省安全监管局局长期间，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不到

位，对非煤矿山及尾矿库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督促指导所属部

门和下级安全监管部门履行职责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党内警告

处分。

61.康有全，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分管矿产开发管理处等工作。未

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对塔儿山铁矿资源被长期非法开采问题督促



打击不力；对临汾市国土资源部门印发《关于规范矿山延续采矿登记及有关逾期处理事项的

通知》，擅自放宽《采矿许可证》到期办理延续条件的问题失察；对分管处室和工作人员不

正确履行职责的情况督促检查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记过处分。

62.杜创业，2008 年 2 月任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党组书记。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土地

管理、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不到位，未及时督促组织对土地、矿产资源监管情况开展日常

检查；对下属有关机构和工作人员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情况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

责任，建议给予记过处分。

此起事故暴露出山西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存在履责不力等问题，建议

责成山西省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

同时建议:

1.依据《安全生产法》、《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对新塔公司和有关责任人予以行政和经济

处罚：

(1)依法没收新塔公司在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证照期间的违法所得，并处

以 550 万元罚款。

(2)对新塔公司主要负责人张佩亮、侯生林处以其 2007 年年收入 80%的罚款。

(3)对涉案拟追究刑事责任的张佩亮、侯生林，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 5年内不得担任

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2.山西省在中纪委、监察部和高检院的指导下严肃查处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

此外，太钢集团临钢公司塔儿山铁矿固定资产和采矿经营权拍卖受让人、首钢控股公司

全资控股的牢寨煤业公司总经理助理、新塔公司出资人吉海兵，因涉嫌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

已由纪检监察机关实施“两规”措施，予以进一步调查。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山西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9·8”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损失巨大，影响恶劣，教训

深刻。鉴于这起事故反映出来的问题在全国具有普遍性，为防止类似事故发生，建议：

(一)加大对非法建设、生产、经营行为的打击力度。山西省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

认真履行职责，认真按照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的部署，落实责任，加大联合执法力度，严厉

打击非法建设、生产、经营活动。尤其要严厉打击非法采矿和非法违规建设运行尾矿库行为。

对于无《采矿许可证》从事采矿活动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从严查处，坚决予以取缔关闭；

对于没有《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矿山或尾矿库，安全监管部门要责令停止生产；工商部门不



得予以年检，依法查处；公安部门不得供应民用爆破器材，并依法打击非法购买、使用民爆

器材的行为；电力管理部门不得对其提供生产用电，水利部门停止生产用水，劳动部门要严

格用工管理，形成综合治理的良好局面。

(二)加强尾矿库建设项目管理。山西省各非煤矿山和选矿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规程标准，所有尾矿库建设项目必须按规定履行项目论证、工程勘查、可行性研究、

环境影响评价、安全预评价、设计审查、验收评价等程序，按照设计进行施工，依法履行竣

工验收手续。特别是对于下游有重要设施、人员密集场所的尾矿库，必须进行严格的安全论

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建设使用。

(三)严格尾矿库准入条件。山西省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严格尾矿库的立项、土地

使用审批、许可证发放等手续，严把尾矿库安全、环保设施“三同时”审查和验收关。未经

审批不得开工建设，不具备安全条件的不能发给其安全生产许可证，未经验收合格、取得安

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投入使用。对未按照设计规定超量储存尾矿、未经批准擅自加高扩容的，

有关部门要吊销相关证照，停止生产并落实闭库措施。

(四)加强尾矿库安全运行管理。山西省凡有尾矿库的企业必须制定行之有效的尾矿库安

全管理制度，建立安全管理机构，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安全管理人员和尾矿工要经过培训并

取得相应资格证书；严格尾矿库运行的安全管理，按照《尾矿库安全技术规程》要求进行筑

坝和尾矿排放，控制坝坡比和浸润线埋深，完善排洪排渗设施，确保干滩长度和调洪库容满

足要求；加强尾矿库的日常排放管理，制定严格的排放计划，实施均匀放矿；落实隐患排查

治理各项制度，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加强对尾矿库的日常监控，制

定尾矿库应急救援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建立有效的应急反应联动机制。

(五)强化在用尾矿库安全监管。山西省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要进一步明确职责，

落实责任，强化尾矿库的安全监管工作，严格落实安全许可制度，加大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

治理力度，从严查处尾矿库建设和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对存在重大隐患、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停产整顿，限期整改；对存在重大隐患又拒不整改的，有关部门必

须立即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关闭，防止由此引发重特大事故。

(六)加强对废弃或停止使用尾矿库的管理。山西省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全面摸清

已经废弃、停止使用和已闭库尾矿库的基本状况，健全基础档案。对于达到设计库容或决定

停止使用的尾矿库，应按照规定依法履行闭库程序，落实闭库管理责任；严格执行《尾矿库

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并进一步细化和修订尾矿库再利用和重新启用的相关条款；对于违法违

规从事尾矿库再利用和重新启用的行为，应坚决予以制止并取缔。



(七)加强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督促检查。山西省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下级政府以

及各职能部门履行有关安全监管职责情况的监督检查，采取联合执法、跟踪督导、年度考核

等有效措施，不断提高各有关部门的履职能力，切实落实政府安全监管责任，促进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

同时，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进一步重视尾矿库事故灾害

的危险性，加强有关尾矿库建设、运行、闭库监管等方面的政策研究，尽快落实尾矿库重大

隐患整改专项资金；督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认真执行有关安全标准、规程，严格尾

矿库准入条件，强化尾矿库的立项审批、监督检查和运行管理；完善联合执法机制，严厉打

击各类非法采矿、违法建设和违法生产活动。


